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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2026）粤梅律意字第 026 号

致：丰顺县财政局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丰顺县财政局的委托，本

所指派罗育斌律师作为“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

施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国

发〔2014〕43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6〕

155 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财预〔2015〕225 号文》”）、《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厅字〔2019〕3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

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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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语具

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简称 定义

本项目计划发行债券总金额 人民币 225,000.00 万元

专项评估机构 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发〔2014〕43 号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7〕89 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厅字〔2019〕33 号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法律意见书》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

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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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估报告》

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丰顺

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

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本所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

元 人民币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及经办律师就为“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

基础设施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厅字〔2019〕33 号文、财库〔2020〕43 号

文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项目主体及项目中介的以

下承诺及声明，并以该等承诺、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证其向

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

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的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的证明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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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本次债券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本次发债的合法性

及对本次发债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但对于实施方案、会计审

计、评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且不发表法律

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实施方案、会计报表、审计、评级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

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

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

当资格。

（五）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

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于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

义务。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律

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

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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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项目组织实施建设机构

经本所核查，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

项目的组织实施单位为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广东丰顺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体资格情况如下：

根据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丰顺县发展和改

革局关于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丰发改投审[2022]110 号）,表明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为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目

的组织实施单位。

根据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1423007221893N

机构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埔寨镇塔下村4号地

负责人 王宁州

机构性质 事业机关单位

工作职能

依法拟订和公布开发区和工业园行政管理规定。

依法拟订开发区和工业园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

组织实施。

负责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和详细规划的具体工作。

根据管理权限审批投资者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内

的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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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进出口计

划和业务。

负责做好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土地征用审批、办理

土地使用权出让、发证的有关初审工作和管理的具体

工作。

负责做好开发区内基建工程报建审核、施工监督

工作;负责办理房地产登记、发证、交易等初审方面的

管理事项。

参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内环境保护与收费管理事

项。

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

他事项。

本所认为，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

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有权作为本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

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情况

经本所核查，本项目所涉及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

设施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 281,660.27 万元

项目建设内容

原有的建设规模与内容进行变更:由原来的“丰顺

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用地面积为

233806.5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32270 平方米其中计

容建筑面积为 532270 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为 0平方米。扩区面积约为 1000 亩。丰顺电子电声和

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厂房面积为 527670 平方米，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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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面积 3600 平方米，其他 1000 平方米，建筑

总占地面积 77000 平方米，建筑高度 43.3 米，建筑密

度 32.93%，容积率 2.28，绿地率 6.5%。项目停车位

619 个，其中地面停车位 619 个，地下停车位 0个。”

现调整为“本项目包含电镀片区和线路板片区两部分，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233806.5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75055 平方米。其中，厂房面积为 552360 平方米，

仓库面积为 8700 平方米，厂区配套服务面积为 32560

平方米，宿舍面积为 62730 平方米，污水处理厂面积

为 16400 平方米，其他配套服务设施面积为 2305 平方

米，屋顶光伏 80902.5 平方米、新建道路 108480 平方

米、新建桥梁 1600 平方米，配套停车位为 1473 个。”

项目总投资不变。

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2024 年 10 月-2028 年 12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2 年 10 月 20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

扩区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丰发改

投审(2022)110 号）；

2.2024 年 12 月 4 日，取得丰顺县人民政府出具

《关于同意变更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

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的批复》

（丰府函[2024]163 号），同意项目实施。

综上，本所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已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有实施项目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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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出具了

《专项评估报告》。《专项评估报告》认为：“在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

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施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评价的丰顺电子电声和五金产业配套园（二期）及扩区基础设

施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对本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

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01XK81P)和《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执业证书编号：4747048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合法存续。

综上，本所认为，本项目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及《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第七条“专项债务收支应当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

项目收支平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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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潜在风险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融资风险、收

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

险。

（二）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

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

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

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本项目的组织

实施机构；本项目已经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本项目

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当根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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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的要求，将债券项目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本项目。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公章）

经办律师： 罗育斌

日期：2026 年 6 月 3 日


